附件2   
溉澜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市级实施范围）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19年5月23日，市水利局在水利大厦26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水保方案（送审稿）》专家评审会，江北区农业农村委、渝北区水利局、项目法人和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送审稿）》，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渝水办水保〔2019〕5号”和“渝水〔2018〕267号”，各专家对《水保方案（送审稿）》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水保方案（送审稿）》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项目法人于2019年6月6日提交了《水保方案（报批稿）》。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组评审意见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及相关资料基本正确。

（二）同意设计水平年为2022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21.24hm2，其中：渝北区8.87hm2，江北区11.43hm2，两江新区0.94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一级。同意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二、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基本清楚

溉澜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市级实施范围）位于重庆市溉澜溪干流及支流黄家沟，起源于人和立交，止于溉澜溪长江入口，工程范围跨重庆两江新区、渝北区和江北区，为新建项目，建设单位为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主要包括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清淤及箱涵修复工程、水质提升工程、水生态修复工程、景观工程5部分，主要建设内容：改造市政道路及开敞河道两侧雨、污管网7.58km以及提升泵站4座；清淤1.30万m3，箱涵修复24处；新建4万吨/天的水质提升站1座以及配套管网5.01km；景观工程10.70万m2；水生态修复、岸线修复及水体水质监控体系建设。新建施工道路824m，不设置集中施工生产生活区。本工程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对建设过程中损坏的电力、通信、管网、地面及绿地等恢复工程已纳入本工程一并实施。工程计划于2019年10月开工，2021年12月完工，总工期27个月。工程总投资70408.57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9153.74万元。工程总占地面积21.24hm2，其中，永久占地16.44hm2，临时占地4.80hm2。工程总挖方16.34万m3，总填方9.32万m3，弃方7.02万m3，弃方计划运至重庆市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蔡家的储备地回填利用，本工程不设置弃渣场。

（二）项目区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植被、气象、水文、环境敏感区、水土保持等情况阐述基本清楚。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选址（线）的水土保持评价。

（二）基本同意对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的界定。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基本同意对水土流失现状、水土流失影响因素的分析。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范围、时段、方法和结果。

1、项目扰动地表面积19.24hm2。

2、项目建设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总量为1260t，新增水土流失量为1111t。水土流失重点部位为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景观工程，重点时段为施工期。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分析和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清淤及箱涵修复工程、水质提升工程、水生态修复工程、景观工程和施工道路等6个防治区。
（二）基本同意由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和方案新增的防治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1、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剥离表土，就近堆放在管线两侧或顶管施工场地。

施工中利用主体设置的围挡工程对开挖土石方进行临时拦挡，弃方及时外运处置；采用彩条布覆盖管线开挖的土质坡面和临时堆渣。

施工后期对占用的市政绿地进行土地整治、覆土后恢复植被。

2、清淤及箱涵修复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剥离淤泥转运场新增占地范围内表土，就近堆存在转运场内，在淤泥转运场周边修建排水沟和排水管，利用主体设置的围挡工程对表土和脱水后的淤泥进行临时拦挡。
施工中强降雨期间采用彩条布临时覆盖淤泥转运场。

施工后期对淤泥转运场新增占地范围土地进行整治、覆土后撒播种草。

3、水质提升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剥离表土，就近堆放在管线两侧或顶管施工场地。

施工中利用主体设置的围挡工程对开挖土石方进行临时拦挡，弃方及时外运处置，采用彩条布覆盖管线和水质提升站开挖的土质坡面和临时堆渣。

施工后期恢复占用的市政绿地。

4、水生态修复工程防治区

施工中修建湿地活水系统，栽植沉水植物，采取生境营造和浅滩湿地等措施。

5、景观工程防治区

施工前剥离表土，就近堆放在景观工程占地范围内。

施工中采用彩条布覆盖开挖的土质坡面和临时堆渣，绿化范围采取景观绿化。

6、施工道路防治区

施工中在路基下边坡设临时拦挡，设置临时排水沟。

施工后期整治新增占地土地、覆土后撒播种草。

（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六、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监测工作前应编制监测实施方案。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本水保方案设计静态总投资4719.23万元，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投资4495.38万元，方案新增223.86万元。经审核，水保方案静态总投资4688.93万元，其中：主体已列4495.38万元，方案新增投资193.55万元（其中：工程措施50.72万元，植物措施0.92万元，监测措施41.70万元，施工临时措施47.73万元，独立费用41.52万元，基本预备费10.96万元）。详见附表。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主城区“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2018〕27号）、《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水利局、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渝财综〔2015〕101号）要求，本工程不予计列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效益分析方法基本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组织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保障措施和要求基本可行。

九、其他

（一）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设计，减少土石方挖填量和弃方量。

（二）在开工前，建设单位应与重庆市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协调，做好本工程弃方在蔡家储备地回填利用的沟通、管理工作，保证弃方得到妥善处置。
附表：溉澜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市级实施范围）水保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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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组组长：

                           2019年6月10日

附表
溉澜溪“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工程（市级实施范围）水保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计投资
	审核投资
	核增、减（+、-）

	
	
	方案
新增
	主体
已列
	小计
	方案
新增
	主体
已列
	小计
	方案
新增
	主体
已列
	小计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50.72 
	34.14 
	84.87 
	50.72 
	34.14 
	84.87 
	0.00 
	0.00 
	0.00 

	1
	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防治区
	6.91 
	0.60 
	7.52 
	6.91 
	0.60 
	7.52 
	0.00 
	0.00 
	0.00 

	2
	清淤及箱涵修复工程防治区
	1.70 
	　
	1.70 
	1.70 
	　
	1.70 
	0.00 
	0.00 
	0.00 

	3
	水质提升工程防治区
	0.84 
	0.38 
	1.22 
	0.84 
	0.38 
	1.22 
	0.00 
	0.00 
	0.00 

	4
	水生态修复工程防治区
	0.00 
	33.16 
	33.16 
	0.00 
	33.16 
	33.16 
	0.00 
	0.00 
	0.00 

	5
	景观工程防治区
	40.67 
	　
	40.67 
	40.67 
	　
	40.67 
	0.00 
	0.00 
	0.00 

	6
	施工道路防治区
	0.60 
	　
	0.60 
	0.60 
	　
	0.60 
	0.00 
	0.00 
	0.00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92 
	4449.98 
	4450.90 
	0.92 
	4449.98 
	4450.90 
	0.00 
	0.00 
	0.00 

	1
	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防治区
	0.67 
	1.24 
	1.90 
	0.67 
	1.24 
	1.90 
	0.00 
	0.00 
	0.00 

	2
	清淤及箱涵修复工程防治区
	0.17 
	　
	0.17 
	0.17 
	　
	0.17 
	0.00 
	0.00 
	0.00 

	3
	水质提升工程防治区
	　
	1.13 
	1.13 
	　
	1.13 
	1.13 
	0.00 
	0.00 
	0.00 

	4
	水生态修复工程防治区
	　
	11.47 
	11.47 
	　
	11.47 
	11.47 
	0.00 
	0.00 
	0.00 

	5
	景观工程防治区
	　
	4436.14 
	4436.14 
	　
	4436.14 
	4436.14 
	0.00 
	0.00 
	0.00 

	6
	施工道路防治区
	0.09 
	　
	0.09 
	0.09 
	　
	0.09 
	0.00 
	0.00 
	0.00 

	三
	第三部分：监测措施
	41.70 
	　
	41.70 
	41.70 
	　
	41.70 
	0.00 
	0.00 
	0.00 

	1
	监测设备
	0.60 
	　
	0.60 
	0.60 
	　
	0.60 
	0.00 
	0.00 
	0.00 

	2
	设备折旧费
	0.17 
	　
	0.17 
	0.17 
	　
	0.17 
	0.00 
	0.00 
	0.00 

	3
	消耗性材料费
	0.86 
	　
	0.86 
	0.86 
	　
	0.86 
	0.00 
	0.00 
	0.00 

	4
	监测运行费
	40.07 
	　
	40.07 
	40.07 
	　
	40.07 
	0.00 
	0.00 
	0.00 

	四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措施
	47.73 
	11.25 
	58.98 
	47.73 
	11.25 
	58.98 
	0.00 
	0.00 
	0.00 

	1
	排口及管网整治工程防治区
	7.33 
	　
	7.33 
	7.33 
	　
	7.33 
	0.00 
	0.00 
	0.00 

	2
	清淤及箱涵修复工程防治区
	2.99 
	11.25 
	14.24 
	2.99 
	11.25 
	14.24 
	0.00 
	0.00 
	0.00 

	3
	水质提升工程防治区
	1.83 
	　
	1.83 
	1.83 
	　
	1.83 
	0.00 
	0.00 
	0.00 

	4
	景观工程防治区
	31.68 
	　
	31.68 
	31.68 
	　
	31.68 
	0.00 
	0.00 
	0.00 

	5
	施工道路防治区
	2.86 
	　
	2.86 
	2.86 
	　
	2.86 
	0.00 
	0.00 
	0.00 

	6
	其他临时工程
	1.03 
	　
	1.03 
	1.03 
	　
	1.03 
	0.00 
	0.00 
	0.00 

	五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70.11 
	　
	70.11 
	41.52 
	　
	41.52 
	-28.59 
	0.00 
	-28.59 

	1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3.74 
	　
	23.74 
	23.37 
	　
	23.37 
	-0.37 
	0.00 
	-0.37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7.53 
	　
	7.53 
	6.06 
	　
	6.06 
	-1.47 
	0.00 
	-1.47 

	3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费
	31.59 
	　
	31.59 
	4.85 
	　
	4.85 
	-26.74 
	0.00 
	-26.74 

	4
	建设管理费
	2.82 
	　
	2.82 
	2.82 
	　
	2.82 
	0.00 
	0.00 
	0.00 

	5
	工程建设监理费
	3.42 
	　
	3.42 
	3.42 
	　
	3.42 
	0.00 
	0.00 
	0.00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0.99 
	　
	0.99 
	0.99 
	　
	0.99 
	0.00 
	0.00 
	0.00 

	一至五部分合计
	211.19 
	4495.38 
	4706.56 
	182.59
	4495.38 
	4677.97 
	-28.59 
	0.00 
	-28.59 

	六
	基本预备费
	12.67 
	　
	12.67 
	10.96 
	　
	10.96 
	-1.71 
	0.00 
	-1.71 

	七
	水土保持补偿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八
	水土保持方案静态总投资
	223.86 
	4495.38 
	4719.23 
	193.55 
	4495.38 
	4688.93 
	-30.30 
	0.00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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